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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塑料拉力、压力和弯曲

试验机(恒速驱动) 技术规范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恒定的驱动速度下工作的适用于橡胶、塑料和粘接材料试验用的拉伸试验系统的

技术要求。本标准也适用于弯曲、剪切和压缩试验系统。

任一试验系统仅可适用于材料的某个有限的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 6825．1---2008静力单轴试验机的检验第1部分：拉力和(或)压力试验机测力系统的

检验与校准(ISO 7600—1：2004，Metallic materials--Verification of static uniaxial testing machines--

Part l：Tension／compression testing machines Verification and calibration of the force-measuring

system，IDT)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拉伸遗验系统tensile-testing system

通常是指由固定部件和可移动部件所组成的试验机，在固定和移动部件上可安装合适的夹头或夹

具用以夹持试样。

注：移动部件由动力驱动并可装备调节速度的控制装置。试验机具有一个完整的带有指示装置和(或)记录仪的测

力系统。此外，还可包括测量试样伸长或变形的系统。

3．2

施加的力applied force

沿试验机的应变轴线测定的，使试样产生变形的力。

注：按此定义，当试验机用于拉伸试验以外的其他试验时，“夹头”还意指对试样施加力的“压板”或其他部件。根据

所安装的夹具或夹头，将对试样进行拉伸、剪切、压缩或弯曲。

3．3

伸长elongation

承受拉力时拉伸试样标距长度的增量。

3．4

变形deflection

在压缩、剪切和弯曲试验中，试样在加力方向上的形变。

4试验机的分级与表示

应根据被检试验机测得的下列参数的准确度为其定级：

a)力(按GB／T16825．1—2008分为0．5级、1级、2级或3级)



www.bzfxw.com

GB／T17200--2008／IS05893：2002b)伸长或变形(按表1分为A级、B级、c级、D级或E级)。例如：最高准确度的试验机表示为：“力：0．5级；伸长(变形)：A级”。市场中销售的试验机不一定包含理论上可能达到的所有级别。如果在任何应用中，都不需考虑规定这些参数的测量准确度时，则可不标出表示级别的数字或字母。注：除非严格控制试验技术，否则对试验机准确度规定很严的技术规范就意义不大。来自于不同实验室的试验数据的相关性既与试验机技术规范有关，又与试验技术有关。操作者的误差、试样的安装技术和试样的可变性都是主要的误差来源。试验机应避免吸水受潮或遭受热源辐射。5结构特征5．1结构与尺寸试验机的结构和尺寸应能适合被试材料的试验要求，其性能不应对试验结果有不利的影响。移动夹头的移动距离应能充分满足拉伸试验中试样最大伸长的需求。在试验的材料具有较大伸长的情况下，移动距离可能要超过1m。5．2试验机的轴向对中测力系统与试样夹头或夹具之间的连接应准确地与应变轴对中。安装好的试样也应与应变轴准确地对中，并且试样的试验轴线应与加力轴线相重合。注：试样在夹头中与轴线不对中，以及试样不对称都是试验结果变化的特别重要的原因。5．3试样夹头对于试验软质材料的哑铃形、平行条形和类似形状的拉伸试样，试验机应装备随着拉力增加能自动夹紧型的，并能沿试样的整个宽度产生均匀压力的夹头(如楔形夹头或气动夹头)。对于试验硬质材料，螺旋夹紧力的夹头也适用。夹持试样的方式应尽可能防止试样相对夹头滑移。对于试验环形试样，试验机应装备两个均可自由转动的滚轮，至少其中的一个轮能通过试验机以3r／min～50r／rain的转速自由地转动，以使被试的环形试样在试验过程中应变均匀。对应大环形试样(内径44．6ram)滚轮的直径应为25mm对应小环形试样(内径8．oram)滚轮的直径应为4．5mrfl。对于采用剥离法进行的粘合强度试验，试验机应装备在相关试验方法中描述的夹头，或应装备沿试样的整个宽度产生均匀夹紧力的夹头。夹持试样的方法应防止试样相对夹头滑移。当粘合试样是用不同材质的被粘物制成时，则对应每一种被粘物可能需要设计不同的夹头。5．4驱动特性试验机的移动横粱在所有的试验速度下应运行平稳，驱动零部件的配合应无任何明显的间隙。5．5压缩、剪切和弯曲试验用的夹具此类夹具或固定装置应符合相关试验方法或材料规范的要求。由它们引入的摩擦、间隙或不对中性不应明显影响试验机的准确度。6测力系统的型式在任何情况下，应连续指示施加在试样上的力，宜配备一个能够保存最大力示值的自动记录装置。以带有小惯性测力系统的试验机为佳。注：摆锤式测力系统的试验机可带有摩擦和惯性，这将明显影响试验机的动态响应并降低其准确度。7试验机的静态准确度对应每个力的量程，规定有0．5级、1级、z级或3级四个准确度级别(见第4章)。应依据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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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6825．1检验试验机时测得的示值相对误差、重复性和进回程相对误差对试验机的每个量程

定级。

当试验机带有独立的压缩或其他试验模式的标尺时，这些标尺应单独进行检验。

8试验机的动态准确度

装备电子测量装置的拉力试验机，可以认为在第10章给出的各试验速度下完全无惯性。但这未必

适用于通常与它们一起使用的电子记录仪，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记录仪的动态不准确度大大超过它们的

静态不准确度。

所有的机电式记录仪都存在动态误差，此误差通常来源于这类装置的惯性而产生的加速度误差和

由机械摩擦及静电作用而引起的笔的滞后误差。记录仪动态准确度的测量最好通过记录试验过程中的

误差信号电平来实现。这在不影响仪器性能的情况下能够测量，但常常在技术上是困难的。因此目前

在本标准中规定动态准确度的限值和校准方法是不切合实际的。所以，建议用户要从试验机制造者那

里获取用以计算概率测量误差和评价该误差是否显著的记录仪动态准确度图。在有此动态误差的情况

下，能够通过降低试验速度，或通过提高输出装置的满量程读数，来降低记录仪加速度和速度水平。

作为对记录仪技术要求的指南，若将动态误差与静态力的静态不准确度相比较的话，记录仪满量程

行程的响应时间宜大大小于力的上升时间，因此建议记录笔的最大需用速度。。宜小于笔的最大允许速

度n。；除以如下按试验机级别确定的系数之商：

对于0．5级和1级试验机：％≤：署

对于2级和3级试验机：％≤二詈
J

只要记录仪的响应时间T是已知的，则w。。可以根据下列公式近似计算：

R

”一一亍

式中：

R一一记录仪满量程行程。
如果不采纳上述的建议，用户宜从制造者那里索取由记录仪工作时产生的动态误差的详细资料。

9伸长(变形)的测量

橡胶和塑料试样的伸长(变形)可采用下列的试验方法进行测量；

a)夹头的分离；

b)装夹到试样上的引伸计；

c)光学或其他遥测(非接触式)的引伸计。

在测量伸长时，应获得连续的伸长(变形)示值，最好能自动绘制力一伸长(变形)血线，并保存最大伸

长(变形)的示值。

对于某些试验，特别是测量环形拉伸试样的伸长以及弯曲、剪切或压缩试样的变形，采用夹头分离

法是最方便的测量方法。此时伸长(变形)测量系统不应存在任何间隙，在夹头与试样问也不应有会明

显影响试验结果准确度的滑移。

当使用装夹在试样上的引伸计时，不应使试样产生任何扭曲或损伤的痕迹，在引伸计夹持器与试样

之间也不应产生任何会明显影响试验结果的滑移。

在确定引伸计的准确度时，被认可的有A级、B级、C级、D级和E级五个级别。对每个引伸计系

统的每一测量范围的分级要根据检验引伸计时测得的最大误差定级。

表1中以标尺读数的百分比给出了误差值。生产者应标明能够达到规定准确度时的最小伸长。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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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7200--2008／IS05893：2002于所有级别的引伸计，应在相关的试验方法或材料规范中规定其标距长度；标距长度应准确到士1％以内。检验方法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所用检验装置的最大允许误差应在表l给出的限值以内。10移动夹头的位移速度试验机应具备一个或多个移动夹头位移速度，常用的速度如下：1ram／rain-h0．2ram／rain；50mm／min士5．0mm／min；2mm／min±0．4mm／min；100mm／min±10ram／rain：5ram／rain±1．0mm／min；200mm／min±20mm／min；10mm／min士2．0mm／min；250mm／min土25mm／min；20ram／rain±2．5mm／min；500ram／rain±50ram／rain。25ram／rain士z．5mm／min；表1伸长(变形)测量的准确度级别按给定标距长度L的百分数最大允许误差检验装置的准确度级别计算的最大伸长(变形)AL％％25mm标距的5％A土2士0．5<△L=I．25mm)25mm标距的10％B土2±0．5(△L一2．5mm)25mm标距的50％C士2±0．5(△L=12．5mm)20mm标距的1200％D士2土0．5(△L=240mm)10mm标距的1200％E土2土0．5(△L=120mm)设定速度以后，在任何试验或成批试验过程中速度变化的最大允许值应为平均速度的士5％，并应保持在上面的速度列表中规定的限值以内。移动夹头位移速度的准确度，应在试验机的力范围内以均匀递增的力从零施加到某一规定的最大值进行检验。除另有规定外，该最大值应为试验机标称的力的最大容量。在加力过程中，通过绘制位移一时间记录曲线能够完成这一检验。为能对移动夹头位移速度做出真实的评价，在检验试验过程中移动夹头的位移不应少于10mm，并且检验试验的持续时间不应少于1．0rain。上面列出的位移速度都是比较常用的那些速度。然而，也要注意到某些特殊的技术规范可能需要的速度(例如o．1mm／min～l000ram／rain之间的)以及与上述不同的速度允差。11试验机剐度试验机刚度(又称硬性)是试验系统的力与变形的比值。该系统包括试验机的机架、施加应变机构、测力装置和夹持试样的夹头与附件。对于“软”试验机，例如采用摆锤式测力的试验机，驱动部件的移动速度未必与夹头的移动速度相同。因此，未经修正过的横梁位移不能用于试样变形的测量。所以宜优先选用比试样刚性大的试验机，以使夹头分离速度满足第10章的要求，需要时，变形测量的准确度同时要满足第9章的要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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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稳定性

电子试验机的长期稳定性受许多因素影响，其中温度、力敏感元件的机械滞后、对主电源电压波动

和电子元件参数值变化的敏感性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制造者应在其技术规范和任何使用说明书中规定保持试验机标明的准确度所需的如下技术要求：

a) 保证试验机准确度的整个温度范围；

b)保证试验机准确度的电源电压的波动范围；

c)需要用手动控制器调整诸如零位或量程的频次。

13检验证书

试验机按本标准检验后，检验机构应出具标明下列内容的检验证书：

a)试验机标识和检验日期；

b) 每个力或伸长标尺检验的范围和级别；

c)使用的检验方法和所用的各校准装置的标识；

d)检验时的室温；

e)所设定速度的准确度；

f)本标准的编号，即GB／T 17200 2008／ISO 5893：2002。

试验机应定期进行检验以保证其持续满足按本标准确定的一个(或多个)级别。重新检验的周期要

根据试验机的形式、维护水准和使用量而定。建议重新检验的间隔一般不超过12个月。然而，如果试

验机搬运到新的地点，或经过大修或调整后应重新进行检验。




